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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办发〔2018〕43号 
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优化

金融服务，促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经研究，决定对《在溧银

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我市经济发展评价激励办法》进行优化调整。

调整后办法如下： 

一、考核对象与原则 

（一）考核对象 

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业金融机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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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价考核原则 

1．引导激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力度； 

2．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提

高服务质效； 

3．科学评价、公正公开、表彰与激励相结合。 

二、评价办法 

评价项目由支持实体经济、支持国有企业、加分因素、扣分

因素四部分构成，实行评分制。 

（一）支持实体经济（基本分70分） 

1．存量贷款（基本分3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贷款余额/年末全

辖贷款余额×基本分。 

2．增量贷款（基本分2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新增贷款数/年末

全辖新增贷款数×基本分。 

3．制造业贷款增量（基本分1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新增制造

业贷款数/年末全辖新增制造业贷款数×基本分。 

4．小微企业（单户总贷款2000万元以下）贷款增量（基本

分5分）。按年末各行新增小微企业贷款数/年末全辖新增小微企

业贷款数×基本分。 

5．实体企业贷款户数扩面（基本分5分）。按年末各行实体

企业贷款新增户数/年末全辖实体企业贷款新增户数×基本分。 

以上基础数据（不含票据融资）均为人民币口径数据，由人

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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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国有企业（基本分30分） 

1．存量融资（基本分2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支持国有企业融

资余额/年末全辖支持国有企业融资余额×基本分。 

2．新增融资（基本分1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支持国有企业新

增融资数/年末全辖支持国有企业新增融资数×基本分。 

以上基础数据由市财政局、金融办负责统计。 

（三）降低融资成本 

对前10名贷款成本较低的银行进行奖励，并根据奖励等级上

浮支持实体经济和支持国有企业两项总得分。其中：一等奖2名，

两项总得分上浮10%；二等奖3名，两项总得分上浮8%；三等奖

5名，两项总得分上浮5%。 

以上基础数据由市金融办、财政局、人行溧阳支行共同对贷

款企业开展抽样调查来确定。 

（四）加分因素（基本分30分）  

1．税收贡献度考核（基本分10分）。按年末各行在溧纳税

金额/年末全辖在溧纳税总金额×基本分。各行在溧业务对应的

税收未在溧足额缴纳的，该项不得分。基础数据由市财政局负责

统计。 

2．贷存比考核（基本分10分）。贷存比封顶按150%计算，

其中：新增贷存比基本分5分，余额贷存比基本分5分。按各行年

末新增（余额）贷存比超出全辖平均新增（余额）贷存比部分×

基本分。基础数据由人行溧阳支行负责统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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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鼓励政银合作（基本分5分）。鼓励银行积极参与“政银

担”合作、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、“苏科贷”、绿色金融等政府

倡导的信贷产品和服务。按年末各行相关贷款数/年末全辖相关

贷款数×基本分。基础数据由市财政局负责统计。 

4．鼓励金融创新（基本分5分）。鼓励银行开展投贷联动、

并购贷款、股权质押等创新业务，支持银行承销企业债、公司债、

短融、中票等各类债务融资工具。按年末各行创新方式扩大融资

数/年末全辖创新方式扩大融资数×基本分。基础数据由市金融

办负责统计。 

（五）扣分因素 

1．合规经营方面。银行机构存在以下几类情况的，每发生

一起扣1分：对金融监管部门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虚增投放的；

违反市政府相关协调会议纪要致使企业出现重大风险的；违反

“七不准、四公开”等合规经营要求的；被客户信访、投诉、举

报，经监管部门查实认定存在违规的。 

2．风险防范方面。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负有维护地方国有

企业信用的共同责任，对未能向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及时预警而单

方面采取措施致使地方国有企业出现或扩大信用风险的，将对该

银行机构采取相应惩罚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停止国有资金出资

成立的应急转贷、周转融等与该银行机构的合作；停止国有担保

公司与该银行机构的合作；停止国有资金出资成立的各类风险补

偿基金与该银行机构的合作。情节严重的，取消考核资格，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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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享受“存贷挂钩”等政策。 

银行机构由于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地方银行业重大声誉

风险的，倒扣总得分20%。 

三、激励措施 

（一）存贷挂钩 

本办法评价结果作为市本级财政性资金存贷挂钩的直接依

据，市财政局根据各银行机构评价得分分配财政性存款，即银行

机构应得存款数=该银行机构得分/全辖银行机构得分之和×财

政性存款额度。 

（二）专项奖励 

1．根据评价得分情况，市财政局安排专项奖励资金对银行

业金融机构进行奖励。 

2．围绕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投放新增户数、新增金

额、服务质量等方面，全市评选30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优秀客户

经理进行奖励。人行溧阳支行负责评选工作，奖金从专项奖励资

金中列支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成立市金融目标考核领导小组，由市政府分管金融工

作领导任组长，市金融办、财政局、人行溧阳支行相关负责同志

作为小组成员，负责对有关评价考核数据进行汇总、计算、审核。 

（二）各银行机构报送的各类评价考核数据必须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如有弄虚作假情况取消其评价考核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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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年度评价考核结果产生后，我市

将及时向在溧银行业金融机构上级行反馈结果。 

（四）本办法由市金融办、财政局和人行溧阳支行负责解释。 

   

 

 

           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 0 1 8年 6月 5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5日印发   


